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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三集财[2017]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加强低值易耗品的管理，防止低值易耗品的流失，进一步提高低值易耗品

的使用效率，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胞集团，各下属企业（含产业集团）应参照本规定拟制与本

企业实际情况相符的管理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低值易耗品：指单位价值在固定资产标准以下的，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其

原有实物形态不变的物品；按照物品类型，分为行政类低值易耗品和 IT 类低值

易耗品。 

第二章 管理原则及职责 

第四条 管理原则 

（一） 低值易耗品原则上需要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不分期摊销。 

（二） 归口管理原则：行政类低值易耗品由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归口

管理；IT类低值易耗品由信息管理中心归口管理。 

第五条 管理职责 

（一） 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负责制订行政类低值易耗品管理文件；

负责收集、汇总各部门行政类低值易耗品的需求，按需采购、分配，台账管理； 

（二） 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制订 IT 类低值易耗品管理文件；负责 IT 类低

值易耗品的需求汇总，按需进行采购，分配、台账管理；  

（三） 财务管理中心：负责集团总部所有低值易耗品业务的财务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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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低值易耗品核算 

第六条 低值易耗品的成本构成 

低值易耗品的价值以取得的实际成本确定，包括买价、运杂费、途中合理损

耗及相关税费等。 

第七条 低值易耗品的核算方法 

低值易耗品的核算采用领用时一次摊销的方式计入成本或费用。 

第四章 低值易耗品的采购 

第八条 外购的低值易耗品 

一、采购申请 

1、使用部门提交需求申请，经批准后提交归口管理部门； 

2、归口管理部门汇总采购需求，制订采购计划，经批准同意后实施采购； 

3、对于一次申请数量较多、金额较大的，同时应附申请报告。 

二、采购与付款 

归口管理部门凭批准的采购计划，填写《请款单》报分管归口管理部门的集

总室领导批准后采购；采购部门应取得对方单位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关凭

证，作为付款依据。 

具体流程参照固定资产采购流程。 

第五章 低值易耗品的日常管理 

第九条 保管与维护 

低值易耗品使用部门应加强对低值易耗品的保管和维护，落实到人，防止流

失。 

第十条 对外转让 

低值易耗品的对外转让遵循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第十一条 内部调拨 

低值易耗品的内部调拨（公司内部未实行完全会计核算的部门之间）遵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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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无偿的原则进行。 

一、为避免重复购领而造成浪费，新增低值易耗品前，应由归口管理部门摸

清公司现有同类低值易耗品的使用情况，尽量从现有低值易耗品中调剂； 

二、低值易耗品的内部调拨由有关会议决定或经分管归口管理部门的集总室

领导审批后进行； 

三、调离本公司者，必须交出个人使用的低值易耗品。否则，不予办理有关

手续。 

第十二条  盘点 

一、为了保证低值易耗品的账卡、账实相符，及时发现和反馈低值易耗品使

用和存在情况，在每年安排的固定资产清查中，需同时对列入低值易耗品目录的

低值易耗品进行清查盘点。 

二、清查和盘点由归口管理部门牵头，财务部门和各使用部门配合。 

三、清查和盘点中发现低值易耗品毁损、灭失，使用部门应说明原因，经核

实后，提出处理意见报分管归口管理部门的集总室领导的领导审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以下制度文件配套使用：  

（一） 《三胞集团信息设备保修及备件管理办法》（三集信[2016]第一版）； 

（二） 《三胞集团行政物资管理制度》（三集行[2011]第一版）。 

第十四条 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涉及低值易耗品核算的相关人员； 

（二） 培训责任岗：各部门负责人； 

（三） 检查责任岗：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进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有“《三胞集团低值易耗品核算管

理制度》三集财[2015]007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